
 

证券代码：600803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奥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3 

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

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9 日收到上海

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

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5】035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5 年 3 月 27 日，公司披露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预

案），拟私有化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奥能源），新奥能源从港交所退

市。公司拟发行 H 股并通过介绍上市方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，发行对象包括新奥

能源于计划登记日除新能（香港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注册地为香港的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以下简称新能香港）外的计划股东。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预案，现有如下问

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 

1.关于公司及新奥能源的每股定价。预案显示，每 1 股计划股份可以获得公司

新发行的 2.9427 股 H 股股份以及新能香港以现金方式按照 24.50 港元/股支付现金

付款。按照新百利对公司 H 股价值估计范围的中值（18.86 港元/股）计算，H 股股

份及现金付款的理论总价值约为 80.00 港元/股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 80 港元/股收购价格的定价依据、考虑因素和测算过程；（2）

结合公司 H 股估值报告中估值方法、可比公司或估值参数的选取依据，说明最终

估值结果的确定依据及与公司目前 A 股股价的差异及原因；（3）公司董监高持有

新奥能源股份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买卖新奥能源的情形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资金安排。本次交易前，公司持有新奥能源 34.28%股

权并对新奥能源合并报表；本次交易后，新奥能源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本



 

次交易涉及以现金支付部分交易对价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本次收购资金的自筹比例与安排、利率、币种等，说明本次

现金支付对公司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、营运能力的影响；（2）结合标的资产应收款

项的结构、回收安排和分红规划等，分析后续还款安排，并提示风险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关于后续审批、备案。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涉及公司发行 H 股并以介绍方式

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、新奥能源私有化，需取得必要的审批、

备案等方可实施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尚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和监管机构审批、备案程序的最新

进展、时间安排（如有），并充分提示后续审批、备案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在 10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

我部，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 

针对上述问询事项，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涉

及的相关问题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2025 年 4 月 10 日 

 


